醋酸乙烯及EVA一体化项目路灯、电缆公开采购文件
1. 报价须知
1.1 采购货物名称：见货物清单。
1.2 交货地点：江苏索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指定现场。

1.3 交货期：2026年3月15日前（如无法满足请在报价时注明）。

1.4 付款方式：付款方式银行现汇，货到票到后次月付货款的90%；剩余货款的10%留作质保金，质保期满后付清，质保期为：货到现场后的18个月。如报价方不接受采购方提出的付款方式，明确能够接受的付款方式及付款时间，评审时作为参考。
1.5本项目报价通过线下方式进行：

采用线下报价应将报价书及相关资料以密封袋形式送达，密封袋外包装必须用“封条”密封，封条“格式自定”，另需加盖公章、法人章，填写密封日期；在密封袋封面上需注明“报价项目名称，报价方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等，如快递邮件破损或封面无报价注释被误拆，我方概不负责；且必须在报价截止日之前送达，逾期将作为作无效报价处理。

1.6与本报价有关的一切往来通讯请密封寄：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求索路101号

联系人：赵卫峥，手机：13812460809
1.7报价截止及评审时间：2026年2月10日，下午14:00（北京时间）。
凡对招审文件条款有疑义的，请在评审前按以下方式联系：

地址：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求索路101号

联系人：赵卫峥，手机：13812460809
1.8 评审地点：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评审中心。

1.9 报价须知：报价为含13%增值税送到价。如国家税率调整，按合同含税价格/（1+合同约定税率）*（1+国家规定的新税率）调整合同价格开具发票。

2. 报价人资质

2.1报价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是有能力提供采购货物和相关服务的制造商或经销商；

2.2信誉要求：报价人在最近三年内（2022年1月至报价截止日）没有骗取中选和严重违约及不在采购人负面清单限制客户名单内。

重大质量问题（报价人提供承诺书） 

（1）报价人未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 （www.gsxt.gov.cn）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提供网站截图。

（2）报价人、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未被人民法院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提供网页截图。  
    2.3报价人应具备良好的售后服务能力，要求电话联系后4小时内必须给予回复，明确解决方案；

2.4报价文件需包含：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一般纳税人证明材料、生产经营资质、业绩、数据表及详细配置方案等
3. 报价货物清单及技术要求
3.1 货物清单：

	序号
	名称
	规格参数
	数量
	备注

	2
	路灯
	LED  80W  含7米灯杆 配地笼
	15盏
	详见技术要求

	3
	低压电缆
	ZR-YJV22-0.6/1kV-5*16mm2
	600米
	提供相应的型式试验报告

	4
	软铜线
	RBV35mm2
	100米
	提供相应的型式试验报告


3.2 报价人应保证产品各项指标和供货范围清单应该符合技术规格书（见附件），否则应及时调换或退货处理。

3.3不合格货品采购人会及时通知中选人，如有异议双方协商解决。如需仲裁，应在七个工作日内按《产品质量仲裁检验和产品质量鉴定管理办法》执行。仲裁期间中选人应保证采购人供应，不影响采购人正常生产运行。

3.4请详细阅读本采购文件，参与报价视为对本采购文件所列之条款均表示接受认可。本次采购解释权归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所有。

3.5报价必须附技术文件、明细报价单，标注产品品牌或产地，请注明最早交货期

3.6报价文件必须满足采购文件相关要求，所供产品符合相应国家及行业审准。报价人必须具有合法生产资质且无不良记录，报价不提供生产经营资质、业绩、数据表的做无效报价处理。

4.评审流程：

4.1在能够满足公开采购人技术要求及供货期要求的报价人中选择总报价最低的一家报价方作为中选候选人。

4.2请各报价方保持通讯畅通，便于评审小组在评审现场电话联系。

4.3评审小组不得泄露各报价方的报价。

报价函
江苏索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报价单位全称)授权(全权代表姓名)(职务、职称)为全权代表，参加贵方组织的公开采购有关活动，并对该项目进行报价。
1、报价项目的总报价（含税）为​       (大写)：      元人民币；税率       %。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价（元）
	数量
	总价（元）
	交货时间
	产地

	1
	
	
	
	
	
	
	

	2
	
	
	
	
	
	
	


2、我方保证遵守公开采购文件中的全部规定；
3、我方保证忠实地执行双方签订的合同,并承担合同规定的责任义务；
4、我方已详细审查全部公开采购文件，包括公开采购文件的补充文件（如有）。我方完全理解并同意放弃对这方面有不明及误解的权力，同时完全接受公开采购文件所有条款。如果公开采购文件有相互矛盾之处，我方同意按公开采购方的解释处理；
5、愿意向贵方提供任何与该项报价有关的数据、情况和技术资料，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报价或收到的任何报价。
6、对自主公开公开采购文件的不接受项：                                              
全权代表（签字）：
联系电话：
报价单位（盖章）：
日期：

附：三防高效节能LED路灯技术要求
1）报价人应至少获得ISO9001：2018标准体系证书及ISO14001环境体系认证证书。

2）报价人产品需满足GB7000.1-2015标准，且有相应的型式试验报告。

3）额定电压：AC220V；电压范围在165V~265V电压变化，灯具应正常工作。

4)防腐等级：WF2。

5)防护等级：IP65。

6）光源类型：光源品牌为以下品牌之一：科锐、欧司朗、飞利浦，光源为单颗粒，每颗约2~3W，有利于散热。LED光源和LED驱动部分与灯具壳体接触面要求涂导热胶。 

7）光通量≥120lm/W，显色指数 Ra≥80%。

8）功率因数不低于0.98。 

9）光衰不大于5%(2000hrs)，3万小时光源光通维持率不应低于85%。 

10）要求LED驱动和LED光源要完全隔离开。便于维修更换元器件，维修后不降低原灯具的防护等级。

11）为了提高灯具的可靠性及稳定性，光源的驱动应采用恒流恒压电源，分流输出。驱动回路应对每路光源均实现恒流输出，确保每路光源可靠工作，驱动具有3C认证，驱动品牌为以下品牌之一：茂硕、明伟、英飞特。

12）灯具应采用的驱动器功率因数不低于0.98。宽电压输入，恒功率输出。灯具的谐波含量及电磁兼容均应满足现行的国标要求。 

13）灯具的设计应采用三腔独立结构，能有效、可靠的独立散热结构，应利用灯具壳体直接散热，以降低光源的正常工作温度，保证产品光衰及使用寿命。

14）灯具的设计符合《电气安全工作规程》。

15）要求使用的LED三防灯光效达到使用在厂房的泛光照明效果，同时应避免产生眩光，灯具的透明罩均采用高硼硅钢化玻璃，透明罩的透明度均应不低于90％（LED灯： 85%）。
16）灯具的使用寿命：不小于 50000小时。

17）灯具的壳体宜采用铝合金高压铸造成型，表面应进行喷塑处理。灯具的外露紧固件均应采用不锈钢材质，材料不低于SS304。
18）投标人须承诺，在正常合理的使用下，LED三防灯灯具整体质保5年。投用至5年后光衰不超过初始值的20%。在质保期内，有质量问题，投标人承诺免费更换。投标人承诺联系后24小时内到达安装现场处理故障。

19）灯杆整体颜色为白色+蓝色，与现场在用的路灯一致。

20）灯杆高度7m,灯杆与灯头采用套接式连接，保证防护性能，配地笼。

21）提供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资质检测证书、型式报告，扫描件，用于查询证书或报告出处。

22）获得ISO9001：2018标准体系证书及ISO14001环境体系认证证书。

23）国家权威机构颁发的WF2级检测合格证书。

24）提供三防灯具的CCC证书及型式检验报告。

25）投标文件中提供全套检测报告及证书资料扫描件，没有提供认定为无效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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